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5號

原      告  佳品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玉玲 

訴訟代理人  林助信律師

被      告  劉家涵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葉立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仲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1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何玉松委託原告銷售坐落苗栗縣○○市○○段○○

○段000○0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門牌號碼同縣市○○

路0段000巷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房地），經原告居間仲

介，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9日簽訂購屋要約委託書，約定居

間服務成立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被告

並提出1588萬元之購買要約。嗣被告與何玉松於112年5月16

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於同年8月24日辦理系爭房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及於同年8月31日點交系爭房地。

　㈡原告於被告與何玉松磋商時，已提供不動產現況說明書給被

告，亦告知被告土地設有界標，被告因此同意不為土地之複

丈鑑界。嗣後被告除匯款2萬元外，剩餘之18萬元居間報酬

尚未給付原告。爰依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規定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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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間之居間契約，請求給付居間報酬18萬元之本息等語。並

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簽約前，原告之受僱人即中華店店長劉柏松向被告陳

稱：系爭房地上靠近復興路之一側仍有一鐵皮車庫，乃何玉

松所建造，被告得自行留用；嗣後卻向被告改稱該車庫下方

之土地乃何玉松先前出賣予訴外人胡昌宏建造車庫，並由胡

昌宏使用中，顯然未清楚調查系爭房地之產權狀態。另被告

於簽約時即無從得知車庫下之土地有無遭越界建築占用之情

事，故被告乃於112年8月初向苗栗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測量

鑑界，始發現系爭房地已遭第三人房屋越界建築，與當初原

告出具之不動產說明書上勾選「未遭第三人占有」之敘述有

間。

　㈡原告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提供附近不

動產成交之行情，亦未清楚調查系爭房產之產權狀態，復未

依其專業建議被告應就土地為鑑界，協助被告進行土地鑑界

並盡產權調查之能事，進而致被告因此受有系爭房地遭第三

人越界建築之損害。原告未提供相當之居間勞務價值，應依

民法第572條規定酌減居間報酬。另經地政測量被告遭第三

人占用之土地面積為12.85平方公尺，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

中土地部分為992平方公尺，購買總價為1588萬元，故每平

方公尺之購買價格為1萬6008元(計算式：1588萬元÷992平方

公尺=1萬6008元/平方公尺，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被告遭第

三人占用土地面積之損害應為20萬5704元(計算式：1萬6008

元/平方公尺X12.85平方公尺=20萬5704元，小數點後四捨五

入)，原告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負賠償責

任。被告以上開20萬5704元之損害賠償數額，與原告主張之

居間報酬18萬元本息為抵銷抗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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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

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

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居間之契

約，並約定居間報酬為20萬元，被告並提出1588萬元之購買

要約。被告與何玉松嗣後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辦理系

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點交系爭房地完畢。且被告已給付

居間報酬2萬元，但迄未給付所餘居間報酬18萬元等情，已

提出購屋要約委託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房地產權點交

表、匯款單據為憑（卷第19至20頁、第29至37頁、第45至47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所餘居間之報酬18萬元，依上述規定應屬有據。

　㈡另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

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但報酬已

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第572條亦有明文。因可歸責

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

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

亦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復有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所提

供之勞務價值，顯然與兩造所約定之居間報酬數額差距甚

遠，故依上開規定請求酌減之。且因原告之疏失致被告受有

損害，故以該損害賠償請求權對被告之居間報酬債權進行抵

銷；原告則否認有此情事，故就此部分對被告有利之事實，

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查之被告指摘原告之系爭房地產權爭

議者，具體可分為二，一為胡昌宏之車庫，二則為鄰地房屋

之越界情事，茲述如下：

　⒈胡昌宏之車庫部分：

　⑴被告抗辯：其曾經詢問鐵皮車庫為何人所有，原告聘僱之店

長劉柏松表示為地主何玉松所有，僅出租鄰居收一些租金，

被告取得系爭房地後可留著使用。嗣後卻改稱鐵皮車庫為鄰

居胡昌宏搭建使用中，非何玉松所有，且何玉松早於10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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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間與胡昌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僅因土地為農地無

法再為分割並移轉登記予胡昌宏，故將該範圍土地交由胡昌

宏搭建鐵皮車庫，供胡昌宏停車使用等語（卷第76頁）。原

告則以：地主何玉松於被告查看系爭房地時，表示如被告不

願擁有該鐵皮車庫，何玉松可進行拆除，被告亦表示於點交

前拆除即可，故鐵皮車庫未於買賣契約書上特別記載。嗣後

被告未就系爭房地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足見該鐵皮車庫

非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重要之點。嗣後原告已盡力協調何玉

松與胡昌宏拆除鐵皮車庫事宜，何玉松與胡昌宏完成協調退

款，且鐵皮車庫並於112年8月31日點交日前拆除完畢，可徵

原告確實完成居間契約義務等語（卷第105頁）。

　⑵經查，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後，始得知鐵皮車庫之

所有人為胡昌宏，而非系爭房地之屋主何玉松，且鐵皮車庫

所占用之基地早於100年12月間經何玉松賣出給胡昌宏，此

有被告所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可以

佐證（卷第81至89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自應堪信屬

實。本件之爭點在於，對於鐵皮車庫之產權爭議，原告於系

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是否知悉或可得而知？被告於系爭

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不知悉鐵皮車庫之產權爭議，是否可歸

責於原告？原告是否未告知其依仲介專業所應查知之不動產

瑕疵？

　⑶雖然證人何玉松於本院證述，當初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

時，其已經將和胡昌宏之買賣契約書交付銷售人員看過（卷

第252頁）；但是觀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載：「本不動

產說明書，悉依本人所提供之資料製作無誤，對於本不動產

說明書之內容已確認並明確瞭解。所有權人（賣方）：何玉

松（簽章）　日期：112年5月16日」、「基地使用現況　5

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建物管理現況　8建物是

否被他人占用？　■否　14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

（卷第21、23頁）。何玉松與原告所簽立之不動產委託銷售

標的現況說明書，亦記載：「請委託人就持有本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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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所瞭解之屋況確實填寫，以告知賣方。」、「基地使用

現況　5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　建物管理現況　8建物是

否被他人占用？　■否　14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

「本標的物依法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標的物現況日後如有變

更應誠實告知買方及經紀業。」、「委託人：何玉松（簽

章）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卷第26至27頁）縱便鐵皮

車庫並非買賣契約中主要之買賣標的建物，何玉松容有因此

而忽略告知之合理餘地可言，但就鐵皮車庫所坐落之基地早

經何玉松於100年間出賣胡昌宏之事，何玉松要無推諉不知

而不誠實勾選基地使用現況有異之理，應認定何玉松上述證

詞尚非實在。

　⑷再者，胡昌宏之父親即證人胡榮隆於本院證述，其有經手上

述胡昌宏與何玉松於100年間購買鐵皮車庫土地之交易，起

初其是看到該土地便詢問係何人所有，何玉松說係何玉松

的，但可供其使用，其便在上蓋鐵皮屋，但何玉松卻於鐵皮

屋使用不到3個月內即改口說要收租金，其很生氣，但因需

要使用該鐵皮車庫，故隔了2、3年找他去買車庫坐落之基

地。但因土地不能分割，故其有特別向他說，之後如要出賣

車庫坐落基地，須通知其跟新買主協商，結果何玉松出賣本

件之系爭房地時都沒有通知其等情（卷第249頁）。由證人

胡榮隆之證詞可知，何玉松並非言而守諾之人，何玉松之上

開證詞自不足採信。且其於出賣鐵皮車庫之基地時既未告知

先前之買主證人胡榮隆一家，則亦難信其於出賣系爭房地

時，會誠實告知兩造其已經出賣鐵皮車庫基地之情事。而系

爭房地之現況，原則上係出賣人自身最為清楚詳知，若非藉

上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

由出賣人何玉松誠實告知，亦難認原告身為仲介業者，即可

憑空查證知悉系爭房地之真實產權狀態。此外，被告亦未具

體論述，原告應為如何之調查，即可知悉系爭房地之產權爭

議，是本院認就被告於締約時不知悉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

部分，不能歸責於原告，而應由何玉松負相關之買賣契約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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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擔保責任。

　⑸末則被告發現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後，被告已保留尾款10

0萬元，並與何玉松另行約定，由何玉松將胡昌宏之車庫拆

除完畢為點交程序後，才會給付該尾款100萬元。何玉松因

而嗣後向胡昌宏解除於100年間就鐵皮車庫所坐落基地訂立

之買賣契約，並給付胡昌宏153萬1000元，之後並將鐵皮車

庫拆除等情，已據處理系爭房地交易過戶事宜之地政士即證

人曾星翔、證人何玉松及胡榮隆證述綦詳(卷第152至153

頁、第244、251頁)，是何玉松後續亦已就胡昌宏之車庫產

權爭議部分為相關之處理，附此敘明。

　⒉鄰地房屋越界部分：

　⑴被告陳述：其曾詢問系爭房地是否須進行土地鑑界，原告僱

用之店長劉柏松告知系爭房地產權清楚不須進行土地鑑界，

被告相信劉柏松之專業，故勉強同意不予鑑界。詎料被告發

現上述胡昌宏車庫之產權爭議後，於112年8月初向地政事務

所申請土地測量鑑界，另發現其購買之土地遭第三人越界建

築而受有損害等語（卷第76至77頁）。原告則以：原告自成

立以來遇未立界標之情形，向來均建請買賣雙方申請鑑界以

杜絕爭議。本件何玉松於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中

勾選並無界址糾紛情形，且帶原告人員至現場指出土地設立

界標，歷年來與鄰地地主無任何糾紛。原告為慎重起見亦查

詢司法院網站，檢索何玉松有無與他人認何經界訴訟，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之其他登記事項亦無記載界址糾紛，原告已

盡查證之義務。何玉松於112年4月間向被告指出與鄰地間所

立之界標，並表示土地界址沒有問題，被告則回覆有立界標

最好，也不用再鑑界。簽立買賣契約時地政士逐條向買賣雙

方說明契約內容，並詢問被告是否鑑界，被告表示土地已設

界標，故無庸鑑界等語（卷第104至105頁）。

　⑵經查，原告僱用之店長劉柏松稱系爭房地之買賣毋庸鑑界，

而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亦陳稱無須鑑界，為兩造

所不爭執，自堪信屬實。至原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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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否曾帶被告查看與鄰地間之界標乙節，兩造乃有爭執

（卷第177至178頁、第211至212頁）。就上情證人劉柏松於

本院證述，其曾與地主何玉松、被告一同查看系爭房地，何

玉松未提及系爭房地具界址爭議，但有說水泥界樁為界址，

故之後簽約時就未申請鑑界等節（卷第140至141頁）。證人

何玉松則證述，其曾向被告提及舊界樁，被告應該有看到，

忘記其是否有指給被告看，因為當時很多人，被告父母及友

人都有來。胡先生有開後面車庫的門讓其等去看，其有講到

界址，因為以前有鑑界過等情（卷第242至243頁）。證人何

玉松雖不能清楚記憶其帶被告至當時胡昌宏車庫內界標之時

點，但所述情節與證人劉柏松大致相符，應可認定被告確實

曾經查看過與鄰地間之界標。證人胡榮隆雖證述何玉松或原

告人員，未曾請其開鐵皮車庫之門以觀看其內之界標（卷第

247至248頁），然證人胡榮隆當時是否在場、證人何玉松上

述證詞所指之胡先生為證人胡榮隆或胡昌宏，均非明確，是

證人胡榮隆之證言不足認定被告未曾見過該界樁。此外，被

告於勘驗期日表示，證人劉柏松帶其所看之界標為咖啡色之

新界樁，而非舊有之界樁，但地政人員當場表示，該咖啡色

之界樁應為於112年8月21日進行鑑界時所立，有勘驗筆錄及

附圖可佐（卷第189至195頁）。既然該咖啡色之界樁係於11

2年8月21日，被告自述其嗣後進行鑑界時，亦即112年5月間

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後所立，則被告所述原告人員即證人

劉柏松帶其觀看界樁之時點，該新界樁尚未存在，被告所述

顯然不實。

　⑶觀之上述證人何玉松所填載之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委託銷

售標的現況說明書，證人何玉松均填載「基地使用現況　3

有無界址糾紛情形？　■否」（卷第23、26頁）。本件原告

曾帶被告見過與鄰地間之界標，且證人何玉松填載系爭房地

不具界址糾紛情形，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未見有任何界址爭議之記載（卷第39至44頁），綜合上情，

因認被告並未舉證鄰地房屋越界部分可歸責於原告，不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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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原告知悉或可得而知上情、未善盡其居間契約之義務。

　㈢被告固另抗辯原告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

定提供成交行情（卷第75頁），且證人曾星翔亦證述不動產

說明書未記載附近土地之成交行情(卷第153頁)，然按經營

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

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平提供雙方

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

條之2第1款已有明文。上開法文係規定「得」而非「應」，

旨在賦與經紀人員寬廣之權限，以妥適處理處理仲介之業

務；且原告亦供述：其之所以未提供附近交易行情，係因當

時系爭房地附近之交易並無類同本件包含農舍之交易資料，

故在實價登錄上查詢不到（卷第279頁），已說明其未提供

此資料之緣由，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並不足採。此外，被告

以買賣系爭房地之單價為據，進而以土地遭鄰地建物越界之

範圍為基礎，計算被告所受損害數額（卷第260頁），然而

被告除了未就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之構成要

件為舉證外，亦未就損害之發生為舉證，何以被告所受損

害，得以買賣系爭房地之單價為計算基礎？應認被告此部分

抵銷抗辯，要難認有理由。且於不動產買賣交易實務上，經

紀人員通常向買方所收取之報酬為買賣總價之2%。而本件買

賣總價為1588萬元，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為憑（卷第30

頁），兩造約定之居間報酬則為20萬元，相當於買賣總價之

1.26%，未超出且甚至略低於市場行情，又被告未舉證原告

之勞務價值如何大幅低於所約定之報酬，故被告請求酌減居

間報酬，亦屬無理由。

　㈣基上所述，被告未就其抗辯之情節為舉證，故原告依居間契

約請求所餘報酬18萬元之本金，應屬有理由。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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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居間報酬請求權，屬

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1

2月7日寄存送達(卷第55至57頁)，於同年月17日發生效力，

是原告自得併予請求自翌日即同年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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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5號
原      告  佳品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玉玲  
訴訟代理人  林助信律師
被      告  劉家涵  


訴訟代理人  葉立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仲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何玉松委託原告銷售坐落苗栗縣○○市○○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門牌號碼同縣市○○路0段000巷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房地），經原告居間仲介，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9日簽訂購屋要約委託書，約定居間服務成立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被告並提出1588萬元之購買要約。嗣被告與何玉松於112年5月16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於同年8月24日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及於同年8月31日點交系爭房地。
　㈡原告於被告與何玉松磋商時，已提供不動產現況說明書給被告，亦告知被告土地設有界標，被告因此同意不為土地之複丈鑑界。嗣後被告除匯款2萬元外，剩餘之18萬元居間報酬尚未給付原告。爰依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規定及兩造間之居間契約，請求給付居間報酬18萬元之本息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簽約前，原告之受僱人即中華店店長劉柏松向被告陳稱：系爭房地上靠近復興路之一側仍有一鐵皮車庫，乃何玉松所建造，被告得自行留用；嗣後卻向被告改稱該車庫下方之土地乃何玉松先前出賣予訴外人胡昌宏建造車庫，並由胡昌宏使用中，顯然未清楚調查系爭房地之產權狀態。另被告於簽約時即無從得知車庫下之土地有無遭越界建築占用之情事，故被告乃於112年8月初向苗栗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測量鑑界，始發現系爭房地已遭第三人房屋越界建築，與當初原告出具之不動產說明書上勾選「未遭第三人占有」之敘述有間。
　㈡原告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提供附近不動產成交之行情，亦未清楚調查系爭房產之產權狀態，復未依其專業建議被告應就土地為鑑界，協助被告進行土地鑑界並盡產權調查之能事，進而致被告因此受有系爭房地遭第三人越界建築之損害。原告未提供相當之居間勞務價值，應依民法第572條規定酌減居間報酬。另經地政測量被告遭第三人占用之土地面積為12.85平方公尺，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中土地部分為992平方公尺，購買總價為1588萬元，故每平方公尺之購買價格為1萬6008元(計算式：1588萬元÷992平方公尺=1萬6008元/平方公尺，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被告遭第三人占用土地面積之損害應為20萬5704元(計算式：1萬6008元/平方公尺X12.85平方公尺=20萬5704元，小數點後四捨五入)，原告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被告以上開20萬5704元之損害賠償數額，與原告主張之居間報酬18萬元本息為抵銷抗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居間之契約，並約定居間報酬為20萬元，被告並提出1588萬元之購買要約。被告與何玉松嗣後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點交系爭房地完畢。且被告已給付居間報酬2萬元，但迄未給付所餘居間報酬18萬元等情，已提出購屋要約委託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房地產權點交表、匯款單據為憑（卷第19至20頁、第29至37頁、第45至4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所餘居間之報酬18萬元，依上述規定應屬有據。
　㈡另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但報酬已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第572條亦有明文。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亦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復有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所提供之勞務價值，顯然與兩造所約定之居間報酬數額差距甚遠，故依上開規定請求酌減之。且因原告之疏失致被告受有損害，故以該損害賠償請求權對被告之居間報酬債權進行抵銷；原告則否認有此情事，故就此部分對被告有利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查之被告指摘原告之系爭房地產權爭議者，具體可分為二，一為胡昌宏之車庫，二則為鄰地房屋之越界情事，茲述如下：
　⒈胡昌宏之車庫部分：
　⑴被告抗辯：其曾經詢問鐵皮車庫為何人所有，原告聘僱之店長劉柏松表示為地主何玉松所有，僅出租鄰居收一些租金，被告取得系爭房地後可留著使用。嗣後卻改稱鐵皮車庫為鄰居胡昌宏搭建使用中，非何玉松所有，且何玉松早於100年12月間與胡昌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僅因土地為農地無法再為分割並移轉登記予胡昌宏，故將該範圍土地交由胡昌宏搭建鐵皮車庫，供胡昌宏停車使用等語（卷第76頁）。原告則以：地主何玉松於被告查看系爭房地時，表示如被告不願擁有該鐵皮車庫，何玉松可進行拆除，被告亦表示於點交前拆除即可，故鐵皮車庫未於買賣契約書上特別記載。嗣後被告未就系爭房地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足見該鐵皮車庫非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重要之點。嗣後原告已盡力協調何玉松與胡昌宏拆除鐵皮車庫事宜，何玉松與胡昌宏完成協調退款，且鐵皮車庫並於112年8月31日點交日前拆除完畢，可徵原告確實完成居間契約義務等語（卷第105頁）。
　⑵經查，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後，始得知鐵皮車庫之所有人為胡昌宏，而非系爭房地之屋主何玉松，且鐵皮車庫所占用之基地早於100年12月間經何玉松賣出給胡昌宏，此有被告所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可以佐證（卷第81至89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自應堪信屬實。本件之爭點在於，對於鐵皮車庫之產權爭議，原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是否知悉或可得而知？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不知悉鐵皮車庫之產權爭議，是否可歸責於原告？原告是否未告知其依仲介專業所應查知之不動產瑕疵？
　⑶雖然證人何玉松於本院證述，當初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時，其已經將和胡昌宏之買賣契約書交付銷售人員看過（卷第252頁）；但是觀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載：「本不動產說明書，悉依本人所提供之資料製作無誤，對於本不動產說明書之內容已確認並明確瞭解。所有權人（賣方）：何玉松（簽章）　日期：112年5月16日」、「基地使用現況　5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建物管理現況　8建物是否被他人占用？　■否　14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卷第21、23頁）。何玉松與原告所簽立之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亦記載：「請委託人就持有本標的時間內，所瞭解之屋況確實填寫，以告知賣方。」、「基地使用現況　5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　建物管理現況　8建物是否被他人占用？　■否　14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本標的物依法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標的物現況日後如有變更應誠實告知買方及經紀業。」、「委託人：何玉松（簽章）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卷第26至27頁）縱便鐵皮車庫並非買賣契約中主要之買賣標的建物，何玉松容有因此而忽略告知之合理餘地可言，但就鐵皮車庫所坐落之基地早經何玉松於100年間出賣胡昌宏之事，何玉松要無推諉不知而不誠實勾選基地使用現況有異之理，應認定何玉松上述證詞尚非實在。
　⑷再者，胡昌宏之父親即證人胡榮隆於本院證述，其有經手上述胡昌宏與何玉松於100年間購買鐵皮車庫土地之交易，起初其是看到該土地便詢問係何人所有，何玉松說係何玉松的，但可供其使用，其便在上蓋鐵皮屋，但何玉松卻於鐵皮屋使用不到3個月內即改口說要收租金，其很生氣，但因需要使用該鐵皮車庫，故隔了2、3年找他去買車庫坐落之基地。但因土地不能分割，故其有特別向他說，之後如要出賣車庫坐落基地，須通知其跟新買主協商，結果何玉松出賣本件之系爭房地時都沒有通知其等情（卷第249頁）。由證人胡榮隆之證詞可知，何玉松並非言而守諾之人，何玉松之上開證詞自不足採信。且其於出賣鐵皮車庫之基地時既未告知先前之買主證人胡榮隆一家，則亦難信其於出賣系爭房地時，會誠實告知兩造其已經出賣鐵皮車庫基地之情事。而系爭房地之現況，原則上係出賣人自身最為清楚詳知，若非藉上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由出賣人何玉松誠實告知，亦難認原告身為仲介業者，即可憑空查證知悉系爭房地之真實產權狀態。此外，被告亦未具體論述，原告應為如何之調查，即可知悉系爭房地之產權爭議，是本院認就被告於締約時不知悉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部分，不能歸責於原告，而應由何玉松負相關之買賣契約瑕疵擔保責任。
　⑸末則被告發現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後，被告已保留尾款100萬元，並與何玉松另行約定，由何玉松將胡昌宏之車庫拆除完畢為點交程序後，才會給付該尾款100萬元。何玉松因而嗣後向胡昌宏解除於100年間就鐵皮車庫所坐落基地訂立之買賣契約，並給付胡昌宏153萬1000元，之後並將鐵皮車庫拆除等情，已據處理系爭房地交易過戶事宜之地政士即證人曾星翔、證人何玉松及胡榮隆證述綦詳(卷第152至153頁、第244、251頁)，是何玉松後續亦已就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部分為相關之處理，附此敘明。
　⒉鄰地房屋越界部分：
　⑴被告陳述：其曾詢問系爭房地是否須進行土地鑑界，原告僱用之店長劉柏松告知系爭房地產權清楚不須進行土地鑑界，被告相信劉柏松之專業，故勉強同意不予鑑界。詎料被告發現上述胡昌宏車庫之產權爭議後，於112年8月初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測量鑑界，另發現其購買之土地遭第三人越界建築而受有損害等語（卷第76至77頁）。原告則以：原告自成立以來遇未立界標之情形，向來均建請買賣雙方申請鑑界以杜絕爭議。本件何玉松於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中勾選並無界址糾紛情形，且帶原告人員至現場指出土地設立界標，歷年來與鄰地地主無任何糾紛。原告為慎重起見亦查詢司法院網站，檢索何玉松有無與他人認何經界訴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之其他登記事項亦無記載界址糾紛，原告已盡查證之義務。何玉松於112年4月間向被告指出與鄰地間所立之界標，並表示土地界址沒有問題，被告則回覆有立界標最好，也不用再鑑界。簽立買賣契約時地政士逐條向買賣雙方說明契約內容，並詢問被告是否鑑界，被告表示土地已設界標，故無庸鑑界等語（卷第104至105頁）。
　⑵經查，原告僱用之店長劉柏松稱系爭房地之買賣毋庸鑑界，而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亦陳稱無須鑑界，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屬實。至原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前，是否曾帶被告查看與鄰地間之界標乙節，兩造乃有爭執（卷第177至178頁、第211至212頁）。就上情證人劉柏松於本院證述，其曾與地主何玉松、被告一同查看系爭房地，何玉松未提及系爭房地具界址爭議，但有說水泥界樁為界址，故之後簽約時就未申請鑑界等節（卷第140至141頁）。證人何玉松則證述，其曾向被告提及舊界樁，被告應該有看到，忘記其是否有指給被告看，因為當時很多人，被告父母及友人都有來。胡先生有開後面車庫的門讓其等去看，其有講到界址，因為以前有鑑界過等情（卷第242至243頁）。證人何玉松雖不能清楚記憶其帶被告至當時胡昌宏車庫內界標之時點，但所述情節與證人劉柏松大致相符，應可認定被告確實曾經查看過與鄰地間之界標。證人胡榮隆雖證述何玉松或原告人員，未曾請其開鐵皮車庫之門以觀看其內之界標（卷第247至248頁），然證人胡榮隆當時是否在場、證人何玉松上述證詞所指之胡先生為證人胡榮隆或胡昌宏，均非明確，是證人胡榮隆之證言不足認定被告未曾見過該界樁。此外，被告於勘驗期日表示，證人劉柏松帶其所看之界標為咖啡色之新界樁，而非舊有之界樁，但地政人員當場表示，該咖啡色之界樁應為於112年8月21日進行鑑界時所立，有勘驗筆錄及附圖可佐（卷第189至195頁）。既然該咖啡色之界樁係於112年8月21日，被告自述其嗣後進行鑑界時，亦即112年5月間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後所立，則被告所述原告人員即證人劉柏松帶其觀看界樁之時點，該新界樁尚未存在，被告所述顯然不實。
　⑶觀之上述證人何玉松所填載之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證人何玉松均填載「基地使用現況　3有無界址糾紛情形？　■否」（卷第23、26頁）。本件原告曾帶被告見過與鄰地間之界標，且證人何玉松填載系爭房地不具界址糾紛情形，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未見有任何界址爭議之記載（卷第39至44頁），綜合上情，因認被告並未舉證鄰地房屋越界部分可歸責於原告，不能證明原告知悉或可得而知上情、未善盡其居間契約之義務。
　㈢被告固另抗辯原告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提供成交行情（卷第75頁），且證人曾星翔亦證述不動產說明書未記載附近土地之成交行情(卷第153頁)，然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已有明文。上開法文係規定「得」而非「應」，旨在賦與經紀人員寬廣之權限，以妥適處理處理仲介之業務；且原告亦供述：其之所以未提供附近交易行情，係因當時系爭房地附近之交易並無類同本件包含農舍之交易資料，故在實價登錄上查詢不到（卷第279頁），已說明其未提供此資料之緣由，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並不足採。此外，被告以買賣系爭房地之單價為據，進而以土地遭鄰地建物越界之範圍為基礎，計算被告所受損害數額（卷第260頁），然而被告除了未就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為舉證外，亦未就損害之發生為舉證，何以被告所受損害，得以買賣系爭房地之單價為計算基礎？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要難認有理由。且於不動產買賣交易實務上，經紀人員通常向買方所收取之報酬為買賣總價之2%。而本件買賣總價為1588萬元，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為憑（卷第30頁），兩造約定之居間報酬則為20萬元，相當於買賣總價之1.26%，未超出且甚至略低於市場行情，又被告未舉證原告之勞務價值如何大幅低於所約定之報酬，故被告請求酌減居間報酬，亦屬無理由。
　㈣基上所述，被告未就其抗辯之情節為舉證，故原告依居間契約請求所餘報酬18萬元之本金，應屬有理由。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居間報酬請求權，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12月7日寄存送達(卷第55至57頁)，於同年月17日發生效力，是原告自得併予請求自翌日即同年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5號
原      告  佳品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玉玲  
訴訟代理人  林助信律師
被      告  劉家涵  

訴訟代理人  葉立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仲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1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何玉松委託原告銷售坐落苗栗縣○○市○○段○○○段000○
    0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門牌號碼同縣市○○路0段000巷0
    號之建物（下稱系爭房地），經原告居間仲介，兩造於民國
    112年5月9日簽訂購屋要約委託書，約定居間服務成立時被
    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被告並提出1588萬元
    之購買要約。嗣被告與何玉松於112年5月16日簽署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並於同年8月24日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完畢，及於同年8月31日點交系爭房地。
　㈡原告於被告與何玉松磋商時，已提供不動產現況說明書給被
    告，亦告知被告土地設有界標，被告因此同意不為土地之複
    丈鑑界。嗣後被告除匯款2萬元外，剩餘之18萬元居間報酬
    尚未給付原告。爰依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規定及兩
    造間之居間契約，請求給付居間報酬18萬元之本息等語。並
    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簽約前，原告之受僱人即中華店店長劉柏松向被告陳稱
    ：系爭房地上靠近復興路之一側仍有一鐵皮車庫，乃何玉松
    所建造，被告得自行留用；嗣後卻向被告改稱該車庫下方之
    土地乃何玉松先前出賣予訴外人胡昌宏建造車庫，並由胡昌
    宏使用中，顯然未清楚調查系爭房地之產權狀態。另被告於
    簽約時即無從得知車庫下之土地有無遭越界建築占用之情事
    ，故被告乃於112年8月初向苗栗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測量鑑
    界，始發現系爭房地已遭第三人房屋越界建築，與當初原告
    出具之不動產說明書上勾選「未遭第三人占有」之敘述有間
    。
　㈡原告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提供附近不動
    產成交之行情，亦未清楚調查系爭房產之產權狀態，復未依
    其專業建議被告應就土地為鑑界，協助被告進行土地鑑界並
    盡產權調查之能事，進而致被告因此受有系爭房地遭第三人
    越界建築之損害。原告未提供相當之居間勞務價值，應依民
    法第572條規定酌減居間報酬。另經地政測量被告遭第三人
    占用之土地面積為12.85平方公尺，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中
    土地部分為992平方公尺，購買總價為1588萬元，故每平方
    公尺之購買價格為1萬6008元(計算式：1588萬元÷992平方公
    尺=1萬6008元/平方公尺，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被告遭第三
    人占用土地面積之損害應為20萬5704元(計算式：1萬6008元
    /平方公尺X12.85平方公尺=20萬5704元，小數點後四捨五入
    )，原告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
    。被告以上開20萬5704元之損害賠償數額，與原告主張之居
    間報酬18萬元本息為抵銷抗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
    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
    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
    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居間之契約
    ，並約定居間報酬為20萬元，被告並提出1588萬元之購買要
    約。被告與何玉松嗣後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辦理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點交系爭房地完畢。且被告已給付居
    間報酬2萬元，但迄未給付所餘居間報酬18萬元等情，已提
    出購屋要約委託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房地產權點交表、
    匯款單據為憑（卷第19至20頁、第29至37頁、第45至47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所餘居間之報酬18萬元，依上述規定應屬有據。
　㈡另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
    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但報酬已
    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第572條亦有明文。因可歸責
    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
    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
    亦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復有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所提
    供之勞務價值，顯然與兩造所約定之居間報酬數額差距甚遠
    ，故依上開規定請求酌減之。且因原告之疏失致被告受有損
    害，故以該損害賠償請求權對被告之居間報酬債權進行抵銷
    ；原告則否認有此情事，故就此部分對被告有利之事實，應
    由被告負舉證之責。查之被告指摘原告之系爭房地產權爭議
    者，具體可分為二，一為胡昌宏之車庫，二則為鄰地房屋之
    越界情事，茲述如下：
　⒈胡昌宏之車庫部分：
　⑴被告抗辯：其曾經詢問鐵皮車庫為何人所有，原告聘僱之店
    長劉柏松表示為地主何玉松所有，僅出租鄰居收一些租金，
    被告取得系爭房地後可留著使用。嗣後卻改稱鐵皮車庫為鄰
    居胡昌宏搭建使用中，非何玉松所有，且何玉松早於100年1
    2月間與胡昌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僅因土地為農地無
    法再為分割並移轉登記予胡昌宏，故將該範圍土地交由胡昌
    宏搭建鐵皮車庫，供胡昌宏停車使用等語（卷第76頁）。原
    告則以：地主何玉松於被告查看系爭房地時，表示如被告不
    願擁有該鐵皮車庫，何玉松可進行拆除，被告亦表示於點交
    前拆除即可，故鐵皮車庫未於買賣契約書上特別記載。嗣後
    被告未就系爭房地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足見該鐵皮車庫
    非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重要之點。嗣後原告已盡力協調何玉
    松與胡昌宏拆除鐵皮車庫事宜，何玉松與胡昌宏完成協調退
    款，且鐵皮車庫並於112年8月31日點交日前拆除完畢，可徵
    原告確實完成居間契約義務等語（卷第105頁）。
　⑵經查，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後，始得知鐵皮車庫之
    所有人為胡昌宏，而非系爭房地之屋主何玉松，且鐵皮車庫
    所占用之基地早於100年12月間經何玉松賣出給胡昌宏，此
    有被告所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可以
    佐證（卷第81至89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自應堪信屬實
    。本件之爭點在於，對於鐵皮車庫之產權爭議，原告於系爭
    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是否知悉或可得而知？被告於系爭房
    地買賣契約簽立時不知悉鐵皮車庫之產權爭議，是否可歸責
    於原告？原告是否未告知其依仲介專業所應查知之不動產瑕
    疵？
　⑶雖然證人何玉松於本院證述，當初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時
    ，其已經將和胡昌宏之買賣契約書交付銷售人員看過（卷第
    252頁）；但是觀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載：「本不動產
    說明書，悉依本人所提供之資料製作無誤，對於本不動產說
    明書之內容已確認並明確瞭解。所有權人（賣方）：何玉松
    （簽章）　日期：112年5月16日」、「基地使用現況　5是
    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建物管理現況　8建物是否
    被他人占用？　■否　14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卷
    第21、23頁）。何玉松與原告所簽立之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
    現況說明書，亦記載：「請委託人就持有本標的時間內，所
    瞭解之屋況確實填寫，以告知賣方。」、「基地使用現況　
    5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　建物管理現況　8建物是否被他
    人占用？　■否　14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本標
    的物依法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標的物現況日後如有變更應誠
    實告知買方及經紀業。」、「委託人：何玉松（簽章）中華
    民國111年10月27日」（卷第26至27頁）縱便鐵皮車庫並非
    買賣契約中主要之買賣標的建物，何玉松容有因此而忽略告
    知之合理餘地可言，但就鐵皮車庫所坐落之基地早經何玉松
    於100年間出賣胡昌宏之事，何玉松要無推諉不知而不誠實
    勾選基地使用現況有異之理，應認定何玉松上述證詞尚非實
    在。
　⑷再者，胡昌宏之父親即證人胡榮隆於本院證述，其有經手上
    述胡昌宏與何玉松於100年間購買鐵皮車庫土地之交易，起
    初其是看到該土地便詢問係何人所有，何玉松說係何玉松的
    ，但可供其使用，其便在上蓋鐵皮屋，但何玉松卻於鐵皮屋
    使用不到3個月內即改口說要收租金，其很生氣，但因需要
    使用該鐵皮車庫，故隔了2、3年找他去買車庫坐落之基地。
    但因土地不能分割，故其有特別向他說，之後如要出賣車庫
    坐落基地，須通知其跟新買主協商，結果何玉松出賣本件之
    系爭房地時都沒有通知其等情（卷第249頁）。由證人胡榮
    隆之證詞可知，何玉松並非言而守諾之人，何玉松之上開證
    詞自不足採信。且其於出賣鐵皮車庫之基地時既未告知先前
    之買主證人胡榮隆一家，則亦難信其於出賣系爭房地時，會
    誠實告知兩造其已經出賣鐵皮車庫基地之情事。而系爭房地
    之現況，原則上係出賣人自身最為清楚詳知，若非藉上述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由出賣
    人何玉松誠實告知，亦難認原告身為仲介業者，即可憑空查
    證知悉系爭房地之真實產權狀態。此外，被告亦未具體論述
    ，原告應為如何之調查，即可知悉系爭房地之產權爭議，是
    本院認就被告於締約時不知悉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部分，
    不能歸責於原告，而應由何玉松負相關之買賣契約瑕疵擔保
    責任。
　⑸末則被告發現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後，被告已保留尾款100
    萬元，並與何玉松另行約定，由何玉松將胡昌宏之車庫拆除
    完畢為點交程序後，才會給付該尾款100萬元。何玉松因而
    嗣後向胡昌宏解除於100年間就鐵皮車庫所坐落基地訂立之
    買賣契約，並給付胡昌宏153萬1000元，之後並將鐵皮車庫
    拆除等情，已據處理系爭房地交易過戶事宜之地政士即證人
    曾星翔、證人何玉松及胡榮隆證述綦詳(卷第152至153頁、
    第244、251頁)，是何玉松後續亦已就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
    議部分為相關之處理，附此敘明。
　⒉鄰地房屋越界部分：
　⑴被告陳述：其曾詢問系爭房地是否須進行土地鑑界，原告僱
    用之店長劉柏松告知系爭房地產權清楚不須進行土地鑑界，
    被告相信劉柏松之專業，故勉強同意不予鑑界。詎料被告發
    現上述胡昌宏車庫之產權爭議後，於112年8月初向地政事務
    所申請土地測量鑑界，另發現其購買之土地遭第三人越界建
    築而受有損害等語（卷第76至77頁）。原告則以：原告自成
    立以來遇未立界標之情形，向來均建請買賣雙方申請鑑界以
    杜絕爭議。本件何玉松於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中
    勾選並無界址糾紛情形，且帶原告人員至現場指出土地設立
    界標，歷年來與鄰地地主無任何糾紛。原告為慎重起見亦查
    詢司法院網站，檢索何玉松有無與他人認何經界訴訟，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之其他登記事項亦無記載界址糾紛，原告已
    盡查證之義務。何玉松於112年4月間向被告指出與鄰地間所
    立之界標，並表示土地界址沒有問題，被告則回覆有立界標
    最好，也不用再鑑界。簽立買賣契約時地政士逐條向買賣雙
    方說明契約內容，並詢問被告是否鑑界，被告表示土地已設
    界標，故無庸鑑界等語（卷第104至105頁）。
　⑵經查，原告僱用之店長劉柏松稱系爭房地之買賣毋庸鑑界，
    而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亦陳稱無須鑑界，為兩造
    所不爭執，自堪信屬實。至原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前
    ，是否曾帶被告查看與鄰地間之界標乙節，兩造乃有爭執（
    卷第177至178頁、第211至212頁）。就上情證人劉柏松於本
    院證述，其曾與地主何玉松、被告一同查看系爭房地，何玉
    松未提及系爭房地具界址爭議，但有說水泥界樁為界址，故
    之後簽約時就未申請鑑界等節（卷第140至141頁）。證人何
    玉松則證述，其曾向被告提及舊界樁，被告應該有看到，忘
    記其是否有指給被告看，因為當時很多人，被告父母及友人
    都有來。胡先生有開後面車庫的門讓其等去看，其有講到界
    址，因為以前有鑑界過等情（卷第242至243頁）。證人何玉
    松雖不能清楚記憶其帶被告至當時胡昌宏車庫內界標之時點
    ，但所述情節與證人劉柏松大致相符，應可認定被告確實曾
    經查看過與鄰地間之界標。證人胡榮隆雖證述何玉松或原告
    人員，未曾請其開鐵皮車庫之門以觀看其內之界標（卷第24
    7至248頁），然證人胡榮隆當時是否在場、證人何玉松上述
    證詞所指之胡先生為證人胡榮隆或胡昌宏，均非明確，是證
    人胡榮隆之證言不足認定被告未曾見過該界樁。此外，被告
    於勘驗期日表示，證人劉柏松帶其所看之界標為咖啡色之新
    界樁，而非舊有之界樁，但地政人員當場表示，該咖啡色之
    界樁應為於112年8月21日進行鑑界時所立，有勘驗筆錄及附
    圖可佐（卷第189至195頁）。既然該咖啡色之界樁係於112
    年8月21日，被告自述其嗣後進行鑑界時，亦即112年5月間
    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後所立，則被告所述原告人員即證人
    劉柏松帶其觀看界樁之時點，該新界樁尚未存在，被告所述
    顯然不實。
　⑶觀之上述證人何玉松所填載之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委託銷
    售標的現況說明書，證人何玉松均填載「基地使用現況　3
    有無界址糾紛情形？　■否」（卷第23、26頁）。本件原告
    曾帶被告見過與鄰地間之界標，且證人何玉松填載系爭房地
    不具界址糾紛情形，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未見有任何界址爭議之記載（卷第39至44頁），綜合上情，
    因認被告並未舉證鄰地房屋越界部分可歸責於原告，不能證
    明原告知悉或可得而知上情、未善盡其居間契約之義務。
　㈢被告固另抗辯原告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
    提供成交行情（卷第75頁），且證人曾星翔亦證述不動產說
    明書未記載附近土地之成交行情(卷第153頁)，然按經營仲
    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
    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平提供雙方當
    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
    之2第1款已有明文。上開法文係規定「得」而非「應」，旨
    在賦與經紀人員寬廣之權限，以妥適處理處理仲介之業務；
    且原告亦供述：其之所以未提供附近交易行情，係因當時系
    爭房地附近之交易並無類同本件包含農舍之交易資料，故在
    實價登錄上查詢不到（卷第279頁），已說明其未提供此資
    料之緣由，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並不足採。此外，被告以買
    賣系爭房地之單價為據，進而以土地遭鄰地建物越界之範圍
    為基礎，計算被告所受損害數額（卷第260頁），然而被告
    除了未就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為
    舉證外，亦未就損害之發生為舉證，何以被告所受損害，得
    以買賣系爭房地之單價為計算基礎？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
    辯，要難認有理由。且於不動產買賣交易實務上，經紀人員
    通常向買方所收取之報酬為買賣總價之2%。而本件買賣總價
    為1588萬元，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為憑（卷第30頁），兩造
    約定之居間報酬則為20萬元，相當於買賣總價之1.26%，未
    超出且甚至略低於市場行情，又被告未舉證原告之勞務價值
    如何大幅低於所約定之報酬，故被告請求酌減居間報酬，亦
    屬無理由。
　㈣基上所述，被告未就其抗辯之情節為舉證，故原告依居間契
    約請求所餘報酬18萬元之本金，應屬有理由。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居間報酬請求權，屬
    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1
    2月7日寄存送達(卷第55至57頁)，於同年月17日發生效力，
    是原告自得併予請求自翌日即同年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5號
原      告  佳品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玉玲  
訴訟代理人  林助信律師
被      告  劉家涵  

訴訟代理人  葉立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仲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何玉松委託原告銷售坐落苗栗縣○○市○○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門牌號碼同縣市○○路0段000巷0號之建物（下稱系爭房地），經原告居間仲介，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9日簽訂購屋要約委託書，約定居間服務成立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被告並提出1588萬元之購買要約。嗣被告與何玉松於112年5月16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於同年8月24日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及於同年8月31日點交系爭房地。
　㈡原告於被告與何玉松磋商時，已提供不動產現況說明書給被告，亦告知被告土地設有界標，被告因此同意不為土地之複丈鑑界。嗣後被告除匯款2萬元外，剩餘之18萬元居間報酬尚未給付原告。爰依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規定及兩造間之居間契約，請求給付居間報酬18萬元之本息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簽約前，原告之受僱人即中華店店長劉柏松向被告陳稱：系爭房地上靠近復興路之一側仍有一鐵皮車庫，乃何玉松所建造，被告得自行留用；嗣後卻向被告改稱該車庫下方之土地乃何玉松先前出賣予訴外人胡昌宏建造車庫，並由胡昌宏使用中，顯然未清楚調查系爭房地之產權狀態。另被告於簽約時即無從得知車庫下之土地有無遭越界建築占用之情事，故被告乃於112年8月初向苗栗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測量鑑界，始發現系爭房地已遭第三人房屋越界建築，與當初原告出具之不動產說明書上勾選「未遭第三人占有」之敘述有間。
　㈡原告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提供附近不動產成交之行情，亦未清楚調查系爭房產之產權狀態，復未依其專業建議被告應就土地為鑑界，協助被告進行土地鑑界並盡產權調查之能事，進而致被告因此受有系爭房地遭第三人越界建築之損害。原告未提供相當之居間勞務價值，應依民法第572條規定酌減居間報酬。另經地政測量被告遭第三人占用之土地面積為12.85平方公尺，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中土地部分為992平方公尺，購買總價為1588萬元，故每平方公尺之購買價格為1萬6008元(計算式：1588萬元÷992平方公尺=1萬6008元/平方公尺，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被告遭第三人占用土地面積之損害應為20萬5704元(計算式：1萬6008元/平方公尺X12.85平方公尺=20萬5704元，小數點後四捨五入)，原告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被告以上開20萬5704元之損害賠償數額，與原告主張之居間報酬18萬元本息為抵銷抗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居間之契約，並約定居間報酬為20萬元，被告並提出1588萬元之購買要約。被告與何玉松嗣後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點交系爭房地完畢。且被告已給付居間報酬2萬元，但迄未給付所餘居間報酬18萬元等情，已提出購屋要約委託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房地產權點交表、匯款單據為憑（卷第19至20頁、第29至37頁、第45至4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所餘居間之報酬18萬元，依上述規定應屬有據。
　㈡另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但報酬已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第572條亦有明文。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亦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復有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所提供之勞務價值，顯然與兩造所約定之居間報酬數額差距甚遠，故依上開規定請求酌減之。且因原告之疏失致被告受有損害，故以該損害賠償請求權對被告之居間報酬債權進行抵銷；原告則否認有此情事，故就此部分對被告有利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查之被告指摘原告之系爭房地產權爭議者，具體可分為二，一為胡昌宏之車庫，二則為鄰地房屋之越界情事，茲述如下：
　⒈胡昌宏之車庫部分：
　⑴被告抗辯：其曾經詢問鐵皮車庫為何人所有，原告聘僱之店長劉柏松表示為地主何玉松所有，僅出租鄰居收一些租金，被告取得系爭房地後可留著使用。嗣後卻改稱鐵皮車庫為鄰居胡昌宏搭建使用中，非何玉松所有，且何玉松早於100年12月間與胡昌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僅因土地為農地無法再為分割並移轉登記予胡昌宏，故將該範圍土地交由胡昌宏搭建鐵皮車庫，供胡昌宏停車使用等語（卷第76頁）。原告則以：地主何玉松於被告查看系爭房地時，表示如被告不願擁有該鐵皮車庫，何玉松可進行拆除，被告亦表示於點交前拆除即可，故鐵皮車庫未於買賣契約書上特別記載。嗣後被告未就系爭房地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足見該鐵皮車庫非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重要之點。嗣後原告已盡力協調何玉松與胡昌宏拆除鐵皮車庫事宜，何玉松與胡昌宏完成協調退款，且鐵皮車庫並於112年8月31日點交日前拆除完畢，可徵原告確實完成居間契約義務等語（卷第105頁）。
　⑵經查，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後，始得知鐵皮車庫之所有人為胡昌宏，而非系爭房地之屋主何玉松，且鐵皮車庫所占用之基地早於100年12月間經何玉松賣出給胡昌宏，此有被告所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可以佐證（卷第81至89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自應堪信屬實。本件之爭點在於，對於鐵皮車庫之產權爭議，原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是否知悉或可得而知？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不知悉鐵皮車庫之產權爭議，是否可歸責於原告？原告是否未告知其依仲介專業所應查知之不動產瑕疵？
　⑶雖然證人何玉松於本院證述，當初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時，其已經將和胡昌宏之買賣契約書交付銷售人員看過（卷第252頁）；但是觀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載：「本不動產說明書，悉依本人所提供之資料製作無誤，對於本不動產說明書之內容已確認並明確瞭解。所有權人（賣方）：何玉松（簽章）　日期：112年5月16日」、「基地使用現況　5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建物管理現況　8建物是否被他人占用？　■否　14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卷第21、23頁）。何玉松與原告所簽立之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亦記載：「請委託人就持有本標的時間內，所瞭解之屋況確實填寫，以告知賣方。」、「基地使用現況　5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　建物管理現況　8建物是否被他人占用？　■否　14是否有出租或出借？　■否」、「本標的物依法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標的物現況日後如有變更應誠實告知買方及經紀業。」、「委託人：何玉松（簽章）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卷第26至27頁）縱便鐵皮車庫並非買賣契約中主要之買賣標的建物，何玉松容有因此而忽略告知之合理餘地可言，但就鐵皮車庫所坐落之基地早經何玉松於100年間出賣胡昌宏之事，何玉松要無推諉不知而不誠實勾選基地使用現況有異之理，應認定何玉松上述證詞尚非實在。
　⑷再者，胡昌宏之父親即證人胡榮隆於本院證述，其有經手上述胡昌宏與何玉松於100年間購買鐵皮車庫土地之交易，起初其是看到該土地便詢問係何人所有，何玉松說係何玉松的，但可供其使用，其便在上蓋鐵皮屋，但何玉松卻於鐵皮屋使用不到3個月內即改口說要收租金，其很生氣，但因需要使用該鐵皮車庫，故隔了2、3年找他去買車庫坐落之基地。但因土地不能分割，故其有特別向他說，之後如要出賣車庫坐落基地，須通知其跟新買主協商，結果何玉松出賣本件之系爭房地時都沒有通知其等情（卷第249頁）。由證人胡榮隆之證詞可知，何玉松並非言而守諾之人，何玉松之上開證詞自不足採信。且其於出賣鐵皮車庫之基地時既未告知先前之買主證人胡榮隆一家，則亦難信其於出賣系爭房地時，會誠實告知兩造其已經出賣鐵皮車庫基地之情事。而系爭房地之現況，原則上係出賣人自身最為清楚詳知，若非藉上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由出賣人何玉松誠實告知，亦難認原告身為仲介業者，即可憑空查證知悉系爭房地之真實產權狀態。此外，被告亦未具體論述，原告應為如何之調查，即可知悉系爭房地之產權爭議，是本院認就被告於締約時不知悉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部分，不能歸責於原告，而應由何玉松負相關之買賣契約瑕疵擔保責任。
　⑸末則被告發現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後，被告已保留尾款100萬元，並與何玉松另行約定，由何玉松將胡昌宏之車庫拆除完畢為點交程序後，才會給付該尾款100萬元。何玉松因而嗣後向胡昌宏解除於100年間就鐵皮車庫所坐落基地訂立之買賣契約，並給付胡昌宏153萬1000元，之後並將鐵皮車庫拆除等情，已據處理系爭房地交易過戶事宜之地政士即證人曾星翔、證人何玉松及胡榮隆證述綦詳(卷第152至153頁、第244、251頁)，是何玉松後續亦已就胡昌宏之車庫產權爭議部分為相關之處理，附此敘明。
　⒉鄰地房屋越界部分：
　⑴被告陳述：其曾詢問系爭房地是否須進行土地鑑界，原告僱用之店長劉柏松告知系爭房地產權清楚不須進行土地鑑界，被告相信劉柏松之專業，故勉強同意不予鑑界。詎料被告發現上述胡昌宏車庫之產權爭議後，於112年8月初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測量鑑界，另發現其購買之土地遭第三人越界建築而受有損害等語（卷第76至77頁）。原告則以：原告自成立以來遇未立界標之情形，向來均建請買賣雙方申請鑑界以杜絕爭議。本件何玉松於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中勾選並無界址糾紛情形，且帶原告人員至現場指出土地設立界標，歷年來與鄰地地主無任何糾紛。原告為慎重起見亦查詢司法院網站，檢索何玉松有無與他人認何經界訴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之其他登記事項亦無記載界址糾紛，原告已盡查證之義務。何玉松於112年4月間向被告指出與鄰地間所立之界標，並表示土地界址沒有問題，被告則回覆有立界標最好，也不用再鑑界。簽立買賣契約時地政士逐條向買賣雙方說明契約內容，並詢問被告是否鑑界，被告表示土地已設界標，故無庸鑑界等語（卷第104至105頁）。
　⑵經查，原告僱用之店長劉柏松稱系爭房地之買賣毋庸鑑界，而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時亦陳稱無須鑑界，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屬實。至原告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前，是否曾帶被告查看與鄰地間之界標乙節，兩造乃有爭執（卷第177至178頁、第211至212頁）。就上情證人劉柏松於本院證述，其曾與地主何玉松、被告一同查看系爭房地，何玉松未提及系爭房地具界址爭議，但有說水泥界樁為界址，故之後簽約時就未申請鑑界等節（卷第140至141頁）。證人何玉松則證述，其曾向被告提及舊界樁，被告應該有看到，忘記其是否有指給被告看，因為當時很多人，被告父母及友人都有來。胡先生有開後面車庫的門讓其等去看，其有講到界址，因為以前有鑑界過等情（卷第242至243頁）。證人何玉松雖不能清楚記憶其帶被告至當時胡昌宏車庫內界標之時點，但所述情節與證人劉柏松大致相符，應可認定被告確實曾經查看過與鄰地間之界標。證人胡榮隆雖證述何玉松或原告人員，未曾請其開鐵皮車庫之門以觀看其內之界標（卷第247至248頁），然證人胡榮隆當時是否在場、證人何玉松上述證詞所指之胡先生為證人胡榮隆或胡昌宏，均非明確，是證人胡榮隆之證言不足認定被告未曾見過該界樁。此外，被告於勘驗期日表示，證人劉柏松帶其所看之界標為咖啡色之新界樁，而非舊有之界樁，但地政人員當場表示，該咖啡色之界樁應為於112年8月21日進行鑑界時所立，有勘驗筆錄及附圖可佐（卷第189至195頁）。既然該咖啡色之界樁係於112年8月21日，被告自述其嗣後進行鑑界時，亦即112年5月間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立後所立，則被告所述原告人員即證人劉柏松帶其觀看界樁之時點，該新界樁尚未存在，被告所述顯然不實。
　⑶觀之上述證人何玉松所填載之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證人何玉松均填載「基地使用現況　3有無界址糾紛情形？　■否」（卷第23、26頁）。本件原告曾帶被告見過與鄰地間之界標，且證人何玉松填載系爭房地不具界址糾紛情形，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未見有任何界址爭議之記載（卷第39至44頁），綜合上情，因認被告並未舉證鄰地房屋越界部分可歸責於原告，不能證明原告知悉或可得而知上情、未善盡其居間契約之義務。
　㈢被告固另抗辯原告未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提供成交行情（卷第75頁），且證人曾星翔亦證述不動產說明書未記載附近土地之成交行情(卷第153頁)，然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已有明文。上開法文係規定「得」而非「應」，旨在賦與經紀人員寬廣之權限，以妥適處理處理仲介之業務；且原告亦供述：其之所以未提供附近交易行情，係因當時系爭房地附近之交易並無類同本件包含農舍之交易資料，故在實價登錄上查詢不到（卷第279頁），已說明其未提供此資料之緣由，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並不足採。此外，被告以買賣系爭房地之單價為據，進而以土地遭鄰地建物越界之範圍為基礎，計算被告所受損害數額（卷第260頁），然而被告除了未就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為舉證外，亦未就損害之發生為舉證，何以被告所受損害，得以買賣系爭房地之單價為計算基礎？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要難認有理由。且於不動產買賣交易實務上，經紀人員通常向買方所收取之報酬為買賣總價之2%。而本件買賣總價為1588萬元，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為憑（卷第30頁），兩造約定之居間報酬則為20萬元，相當於買賣總價之1.26%，未超出且甚至略低於市場行情，又被告未舉證原告之勞務價值如何大幅低於所約定之報酬，故被告請求酌減居間報酬，亦屬無理由。
　㈣基上所述，被告未就其抗辯之情節為舉證，故原告依居間契約請求所餘報酬18萬元之本金，應屬有理由。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居間報酬請求權，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12月7日寄存送達(卷第55至57頁)，於同年月17日發生效力，是原告自得併予請求自翌日即同年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